
我市出台“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

举报这16类行为，最高可奖10万元

16类行为均可举报

根据我市印发的“扫黄打非”
工作举报奖励暂行办法，举报人
员可采用书面、来访、电话、电子
邮件、互联网或者其他形式，举报
滁州市管辖范围内涉及“扫黄打
非”的 16 类非法活动，具体内容
主要包括出版、制作、印刷、发行、
传播、寄递、储运含有违禁内容的
出版物、淫秽出版物、印刷品及相
关信息的行为；未经著作权人许
可，复制、发行其文字、音乐、电
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
以及其他作品的行为；未经批准，
擅自设立出版单位或者擅自从事
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
业务，擅自从事内部资料性出版

物的编印、发送活动；伪造、假冒
出版单位或者报纸、期刊名称出
版出版物及设立网站；擅自印刷
或者复制、发行境外出版物，非法
进口境外出版物、非法携带有违
禁内容或超出个人自用数量的境
外出版物入境；买卖书号、刊号、
版号及相关许可证书的行为；淫
秽色情网站、客户端和其他网上
淫秽色情信息，利用网络社交平
台、即时通讯工具及存储介质等
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色情信息；制作、复制、出版、贩
卖、传播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危害社会公序良俗的出版物、网
络出版物及相关信息；因出版物
和印刷品内容问题，可能影响意
识形态安全或引发社会不稳定因
素的线索；假报刊、假记者站、假
记者以及制作、传播假新闻的违

规违法行为，打着舆论监督名义
进行诈骗、敲诈的行为；利用网络
平台和相关渠道，针对境内推销、
传播有违禁内容的境外出版物及
相关信息行为，以及其他可能影
响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涉

“黄”涉“非”问题。

最高可奖励10万元

对于向全市各级“扫黄打非”
工作部门提供违法案件线索并经
查证属实的有功人员，市扫黄办
将按照奖励办法给予200元至10
万元的奖励。其中，举报擅自印
刷或者复制、发行境外出版物；利
用网络平台和相关渠道，针对境
内推销、传播有违禁内容的境外
出版物及有关信息的，给予举报

人200-1000元奖励；对形成行政
处罚及刑事案件的，每案给予举
报人1000元至1万元的奖励。举
报反映出版物、印刷品及相关信
息内容存在问题，可能影响意识
形态安全或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的，给予举报人 200-1000 元奖
励，形成行政处罚和刑事案件的，
每案给予 1000 元至 1 万元的奖
励。举报反映影响意识形态安全
和文化安全的其他涉“黄”涉“非”
问题和线索，并对妥善处置工作
发挥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社会效
果的，给予 1000 元至 1 万元的奖
励。举报非法光盘生产线非法复
制光盘的，按照每条生产线 5 万
元至 10 万元予以奖励。举报制
作、出版、贩卖、传播淫秽色情、凶
杀暴力等违禁内容的网站、客户
端及网络社交平台、即时通讯工

具、网络存储等，对形成行政处罚
案件的，给予举报人 1000 元至
5000 元奖励；对形成刑事案件
的，给予举报人 5000 元至 1 万元
奖励；对提供重大违法案件线索、
为打击网上违法犯罪行为做出重
要贡献的，给予2万元至5万元奖
励。举报新闻敲诈、假媒体、假记
者站和假记者，擅自设立或者伪
造、假冒出版单位的，对形成行政
处罚案件的，给予举报人 1000元
至 5000元奖励；对形成刑事案件
的，给予举报人 5000 元至 1 万元
奖励。举报的有关非法活动被列
为全国或省“扫黄打非”办公室挂
牌督办案件，或有其他特殊重大
贡献者，奖励金可以报市“扫黄打
非”工作领导小组审批后适当增
加，最高不超过10万元。

（记者李志情）

晨刊讯 瘫痪在床老人怎么照料？肢体不便老人怎
么护理？老人康复护理需要怎么做？近日，我市举办首届
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从全市养老护理行业遴选出的
的20名选手，同台进行技能比赛。

在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现代护理实训中心的比赛现
场，参赛选手面对各类需要护理的老人，运用熟练的技
能，提供护理服务。此次比赛分理论知识竞赛和操作
技能竞赛两个环节，比赛以养老服务人员典型工作任
务为导向，重点考查养老服务人员工作过程，整合生活
照料、基础照护、康复护理 3 个考核项目，心理护理、培
训指导贯穿其中。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比赛角逐出一、二、三等奖，组
委会现场公布了比赛成绩，并对本次比赛中选手们的表现
作了充分肯定和深入点评。

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通过开展养老护理员职
业技能大赛，既是对我市养老护理员技能水平和职业素养
的检阅，也为养老从业人员提供了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
平台。

（记者胡文峰 图/文）

我市举办首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我市举办首届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大赛

养老护理能手养老护理能手，，同台同台““打擂打擂””竞技竞技

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项重要工作，“扫黄打非”不仅是一场严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
而且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记者近日从市“扫黄
打非”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为规范全市“扫黄打非”举报奖励制度，有效调动基层群众参与“扫
黄打非”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日前，市扫黄办联合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广播电视新闻出版
局共同印发《滁州市“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暂行）办法》。根据该办法，自当日起，举报“扫黄
打非”非法活动，最高可奖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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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刊讯 为全面做好今年秋
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连
日来，凤阳县武店镇坚持宣传先
行，多形式全方位加大宣传工作
力度，营造浓厚氛围，确保在禁烧
期间辖区内“不点一把火，不冒一

处烟”。
该镇召开秋季秸秆禁烧工作

部署会、专题会，做到思想上高度
重视，全面参与，全面禁烧。该镇
在主要街道及主干道和各村要道
口悬挂有关秸秆禁烧宣传横幅，

并分别在全镇 25 个村重要公路
路口张贴标语进行广泛宣传。利
用村广播，把所录制的秸秆禁烧
和综合利用广播稿，在早中晚主
要时间段进行播放，让秸秆禁烧
深入人心，使之自觉遵守有关规

定，不焚烧秸秆，把秸秆综合利用
起来。

镇包村干部及村“两委”干部
还积极做好宣传引导，深入村户发
放宣传资料，零距离、面对面地进
行宣传秸秆禁烧政策，向他们宣讲

焚烧秸秆对土地造成的危害性和
回收利用秸秆的益处，为其普及科
学知识，答疑解惑，使之真正认识
到焚烧秸秆污染环境的危害性，在
各村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

（王崇好）

凤阳武店镇开展秋季秸秆禁烧宣传

图为比赛现场图为比赛现场。。


